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授予
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
2025年度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通报
[bookmark: 缓急]内政字〔2026〕69号

[bookmark: OLE_LINK1]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管理办法》规定，经自治区标准化和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决定授予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
希望获奖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提升全面质量管理水平，引导和激励全区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理。全区广大企事业单位要认真学习借鉴获奖企业质量管理先进经验，创新质量管理理念，切实扛起质量主体责任，加快产品创新、服务升级、质量改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推行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夯实质量发展根基，为深入推进质量强区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获奖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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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
获奖单位名单

（按汉语拼音排序）

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旭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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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bookmark: 印章]各民主党派区委会，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bookmark: 二维条码][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NZZ69.jpgNZZ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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